
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向子公司增资，由其设立全资子公司并购置办公场

所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

议审议的《关于向子公司增资，由其设立全资子公司并购置办公场所的议案》发

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我们认为：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,5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启明星辰企业

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企管公司”）增资，由其在长沙设立全资子公司，并

使用新设子公司的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,500万元用于购置长沙地区自用办公

场所的方案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，满足公司在地区业务发展战略的需要，符

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等相关法规的规定。 

为此，同意向企管公司增资，由其在长沙设立全资子公司并以新设子公司购

置长沙地区自用办公场所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曾军 郑洪涛 王峰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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